
山东省青岛市：

“执法 + 普法”

护航农业生产

“这 1000 多株辣椒假种苗可能影响一

年的收成，要不是你们出手相助，我真不知

道该如何挽回损失。”近日，买到辣椒假种苗

的隋大爷从山东省青岛市农业行政执法人

员手中接过赔偿款后感激地说。 据悉，为妥

善解决农资纠纷保障农户权益，近年来青岛

市着力探索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完善

农资纠纷处置程序，护航农业安全生产。

今年 4 月，平度市仁兆镇院道村村民葛

玉花一脸愁容地找到了平度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反映当地群众集体买到了无法种植的

假马铃薯薯种，“1 月份买回来薯种，3 月初

种上，到现在都没出苗。”平度市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队员第一时间到农户家里开展调查，

同时联系技术部门对薯种进行田间鉴定。 平

度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三中队（农业执

法队）副队长曲彬说，由于农业生产周期较

长，农民买到假冒伪劣农资后，往往要等到

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发现问题，所以群众

举报存在滞后性，取证有难度。“另外，种苗

也会受到栽培方式、 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

导致纠纷难以判定，因此田间鉴定是关系到

农民能否获得赔偿的重要环节。 但大多数农

户不知道要主动申请田间鉴定，执法队员在

工作中不仅要告知农户如何去做申请，必要

时还会主动协助农户联系相关部门。 ”

据了解，青岛市正探索完善农资纠纷处

置程序，推动农资纠纷高效解决。“近年来，

我们在提高执法水平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与

执法程序相关的矛盾纠纷化解、知识宣传等

延伸服务，让农户遇到纠纷有处说理，帮助

被侵权的农户得到合理赔偿。 ”青岛市农业

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王昇华说。

同时，青岛市在部门协作方面也进行了

探索。“近年来，我们加强与公安、检察院、

法院等执法、司法机关的沟通联系，健全信

息共享、线索移交、联合督办等联动工作机

制，实现部门间协作配合，提升服务效能，实

现解决纠纷方式的多元化。 ”青岛市农业行

政执法支队综合处负责人张鹏介绍。

近日 ， 在青岛市即墨区金口镇的农

家小院里， 青岛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副

支队长袁炜跟着村干部一起走村串 户 ，

向农户普及农机维护 、防盗防火等知识 。

袁炜介绍 ， 青岛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与

基层乡镇结成“一对一 ”驻点 ， 由执法队

员配合村干部入户走访开展宣传 ， 与镇

村调解力量合作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 执

法队员同时积极开展农资执法抽查 ， 严

厉打击涉农资违法犯罪活动 ， 多措并举

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郝凌峰）

河南省延津县：

“小板凳”调解队

解“疙瘩”顺民心

7

月

17

日， 在河南省延津县僧固乡沙

庄村的玉米地里，“小板凳”调解员与沙庄村

村民王润国一起商量如何化解王润国和邻

居之间的耕地边界纠纷。经过调解员耐心劝

导，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两家的矛盾纠纷

得以解决。“我和邻居

30

多年来一直因为耕

地边界闹别扭，没想到‘小板凳’调解队能帮

我们解开心结。 ”王润国说。

这是延津县“小板凳”调解队开展工作

的生动一幕。

2024

年以来，延津县各乡村整

合基层调解力量，组建“小板凳”调解队，努

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状

态。沙庄村党支部书记焦文芳说：“我们村选

了一批老党员组成‘小板凳’调解队，主要调

解宅基地边界纠纷、耕地边界纠纷。 通过调

解队的努力，现在村里相关纠纷少多了。 ”

在延津县，各村选任党员组建的“小板

凳”调解队，走街串户问需于民，顺利化解宅

基地边界纠纷、相邻权纠纷、耕地边界纠纷

等基层矛盾。 各村“两委”和“小板凳”调解

队队员还面对面向群众征求乡村治理的意

见和建议，确保群众话有地方说、事有地方

办、困难有人帮、问题有人管。 （范亚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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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洪水造成房屋损坏

损失谁来担？

如今，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医

疗美容受到越来越多爱美人士的

追捧。 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

从中嗅到了商机。由于城市对医美

行业监管加强，一些“黑医美”顺势

加速向县区、乡镇渗透。最近，有媒

体记者在多个区县及乡镇调研发

现，医美消费下沉趋势明显，许多

基层群众在接触医美项目时，都遭

遇了“黑医美”的花式套路。

医美服务属于医疗活动， 有着

严格的门槛和从业要求。为规范医

美服务市场，近年来，有关部门积

极开展相关专项治理，持续加大对

医美行业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

度，成效显著。然而，从媒体报道的

情况看 ，当前“黑医美”转战县乡

“花样百出”，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相比之前集中于大城市的医

美乱象，如今下沉基层的“黑医美”

影响更为严重。 有的没有资质，如

一些医美机构完全就是“草台班

子”，没有经过登记注册，相关人员

也没有执业资格；有的超出服务范

围， 什么都敢“上马”， 甚至进行

“超声刀”治疗。 这样的问题项目，

不仅是“吞金兽”， 掏空了顾客腰

包，更给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埋下重

大隐患，一旦出现纰漏，很可能导

致顾客终身残疾。 此外，还有一些

“黑医美”以美容工作室等为掩护，

用低廉的价格、虚假的广告吸引消

费者“入坑”；有的不打“阵地战”，

主打走村串户，“打一针换一个地

方”，甚至跨省走穴。

为何“黑医美”在县乡农村泛

滥？ 一方面，县乡农村地区监管力

量相对薄弱，监管触角难以深入所

有地方；另一方面，这些“黑医美”

十分狡猾，有的善于“打游击”，有

的善于“搞埋伏”，挂羊头卖狗肉，

表面看合法合规 ， 实际上违规操

作，不细查很难发现，这也加大了

监管定位和查处的难度。 此外，为

了逃避监管，一些“黑医美”换了

“马甲”藏身在中医理疗馆、月子中

心、健身房、产后康复中心等机构。

由于一些县乡消费者的鉴别能力

有限，对医美项目的规范与安全问

题认识不足，因此极易被“黑医美”

盯上。

县乡不是法外之地。 我国刑

法、 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 等法律

法规早已就医美机构以及从业人

员的准入条件、执业行为等作出规

范，无论何人、何时、何地，一旦触

碰红线，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即便是县乡农村的基层地区，

也同样沐浴在法治的阳光下，决不

是“黑医美”栖身的温床。

魔高一尺，还需道高一丈。 面对

“黑医美” 加速下沉县乡的乱象，需

要下猛药、打组合拳。 首先，要加大

监管力度、突出重点，将问题较多的

县乡农村、 城乡接合部等区域作为

靶标，加大布网设点的力度，确保没

有监管盲区和死角。 同时，要注重常

态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保持从

严监管的高压态势。

其次，要促进多方共治。 药监、

公安、卫健、网信、行业协会等多部

门应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形成

强大的治理合力； 县乡农村的广大

基层组织， 应发挥“探照灯”“清洁

工”作用，避免“黑医美”悄然做大。

针对当前一些县乡“黑医美”通过社

交平台发布消息的状况， 应强化网

络平台监管责任， 及时通过技术手

段，阻断不良信息传播，进一步压缩

不法行为的生存空间。

最后，要加强安全防范教育。 广

大群众越是清醒， 骗子就越没有容

身之地。 因此，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

宣传教育活动， 特别要加大县乡层

面的医美保健知识普及力度， 通过

以案说法等方式， 持续提升群众的

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让“黑医美”

无路可走。

（刘婷婷）

警惕“黑医美”下乡“打游击”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

键期， 我国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洪

涝灾害。 房屋因暴雨等不可抗力

损坏，损失谁来担？ 如遇暴雨、洪

水造成房屋损坏， 向保险公司申

请理赔应注意哪些事项 ？ 一起

来看。

购买的房屋因暴雨、洪水灾害

等不可抗力受损，损失谁来担？

在买卖关系中，法律规定按照

标的物是否交付来界定风险转

移。 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中，对房

屋的转移占有， 视为房屋的交付

使用。 故，如双方当事人无特别约

定， 灾害发生时如果出卖人已经

将房屋交付给买受人的， 则房屋

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如果没有交付的， 则出卖人承担

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

法条链接

1

、民法典第六百零四条：标的

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

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 交付之后

由买受人承担， 但是法律另有规

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

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对房屋

的转移占有， 视为房屋的交付使

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房

屋毁损、灭失的风险，在交付使用

前由出卖人承担， 交付使用后由

买受人承担； 买受人接到出卖人

的书面交房通知， 无正当理由拒

绝接收的，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

自书面交房通知确定的交付使用

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 但法律另

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 暴雨、洪水致房屋受损，向保

险公司申请理赔时应注意哪些事

项？ 首先，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

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 应当

及时通知保险人。 其次， 保险报案

时， 向保险人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

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

明和资料， 比如事故证明、 受损照

片、房产证等理赔材料。 最后，核实

财产保险合同保障范围， 明确合同

约定的投保房屋财产类保险是否包

含相关受损的保险责任， 若保险合

同保障范围均包含， 且无责任免除

事项， 则保险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

予以赔付。

3

、保险法第二十一条：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

发生后， 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故

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

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

等难以确定的， 保险人对无法确定

的部分， 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

金的责任， 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

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

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4

、保险法第二十二条：保险事

故发生后， 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

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

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

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

明和资料 。 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

定， 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

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

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

5

、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保险人

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

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 应当及时

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

日内作出核定， 但合同另有约定的

除外。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对属于保险

责任的， 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

十日内， 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

义务。 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

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 保险人应当

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

义务。 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

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

失。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

义务， 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

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因暴雨、洪

水导致租赁房屋受损影响租户正常

使用，租户可否要求解除租房合同？

因暴雨、 洪水灾害造成租赁房屋受

损，如在维修后房屋能正常使用的，

承租人可以及时要求出租人进行维

修或承担维修费用， 并可就因维修

影响正常使用， 要求出租人减免租

金。 如房屋毁损的情形严重致使合

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承租人可以要

求解除合同。 但出租人无需承担违

约责任。

6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 ：因不

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 不承

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

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7

、 民法典第七百一十三条：承

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

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 出租人

未履行维修义务的， 承租人可以自

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因

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

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 因

承租人的过错致使租赁物需要维修

的， 出租人不承担前款规定的维修

义务。

8

、 民法典第七百二十九条：因

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 致使租

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

租人可以请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

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

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

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据人民网）


